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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产权改革与村庄信任增进：
一个实证研究

胡伟斌 黄祖辉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信任对村庄社会秩序构建和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润滑作用。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仅能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而且对村庄信任也具有积极的增进作用。

研究发现，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的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村党支部等村级

组织和同村人的信任促进作用最大，并在村庄和农民个体层面均存在一定的影响异质性。因此，要以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重塑和培育新时代乡村信任体系，推进政策协同设计与集成改革，加强村

级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以数字技术加强对集体“三资”的管理和监管，提高村庄信任水平和乡村公

共情感治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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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最基本的条件和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

家，均认可信任在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润滑经济交易、促进社会稳定以及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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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我国“三农”工作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持续推进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的新发展阶段，亟须深化农村各项制度改革，激活各类主体、要素和市场，加快补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短板，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胡伟斌等的《集体产权改

革与村庄信任增进：一个实证研究》一文，从制度变革与产权秩序变化视角出发，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为

我们呈现了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具体影响及其内在机理，既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积极

补充，也为新发展阶段加强乡村公共情感治理提供了有益思考。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转

轨和社会结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推进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城乡

二元制度藩篱的存在，其待遇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也一直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赵

国超等的《“工者有其居”理念下农民工住房满意度研究——基于 2020 年浙江流动人口抽样数据》一文，对农民

工住房的现状及其满意程度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福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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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3］。信任的最初表现形式是人际信任，存在于个体间的交往，随

着个体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社会分工的出现，个体需求的满足必须依靠他人，引致社会交往的广度

和深度不断增加，信任也不再局限于人际关系，开始出现非人际信任［4］。工业社会的出现更是推动

着信任由比较个人导向转向比较制度导向［5］。这种在“非人际”关系上建立起来的制度信任，逐渐

成为经济社会运行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机制［6］，是现代社会秩序的重要构成。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

并非互不相关的两个维度，制度信任不仅意味着个体对制度的肯定和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

日益充满张力的人际信任［7］。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农民的信任主要是基于熟人社会的逻辑，源自彼此长期生活中形成

的不自觉的可靠感，并有赖于其稳定的生活圈子里的舆论进行维系［8］。农民个体通过某些与当地

文化密切相关的社会规范和社区规则，有效嵌入村庄系统，从而形成一种使彼此之间产生积极预期

的社区秩序［9］，构成了村庄特有的信任体系。村庄信任作为乡村治理中的关键向度，在乡村治理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良好的信任机制对村庄社会秩序构建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润滑

作用。只有在相互信任的环境中，组织才有凝聚力和号召力，主体之间才能协商议事，个体才有可

能达成集体行动，村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才能顺利发展。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人口的跨区流动模糊了村庄原有的边界，传统信任逐渐失效。村庄信任缺失无疑会带来较大的

交易成本，使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如何恢复和提高村庄信任，是当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一个重要

议题。

集体产权作为中国农村重要的制度安排，在特殊时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重要作用，但

也存在着产权归属不明、收益不清、分配不透明等问题［10-11］，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因此，中央

在浙江、广东、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农村股份合作制探索实践的基础上，于 2014 年起逐步在全国范

围内推进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是一项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农村重

大改革。已有研究大多聚焦改革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民财产权益保障和增收等经济层面的作

用，很少关注经济领域之外的影响。在实际调研中，也曾发现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缓和村庄内部矛

盾、促进村庄信任体系重塑和推动乡村有效治理具有积极影响。本文从制度变革与产权秩序变化

的视角出发，对全国 18 个省 87 个村庄 1 657 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探究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具体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据此提出协同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乡

村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启示，作为对已有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

二、理论分析

以清产核资、明确债权债务、资产量化、股权设置、股权管理、收益分配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

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①（以下简称“股份合作制改革”），有利于明晰产权归属、完善各项权能，使农

民真正成为集体资产的主人。这种产权变革引致村庄场域内个体与正式制度（组织）、个体与个体

间的信任发生变化，本文主要从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股份合作制改革与制度信任

信任与制度是分不开的，信任必须依靠制度来激励和维系［12］。制度信任是个体对制度及其代

理人行为的积极预期。这种预期是基于自身认知能力和经历对制度及其代理人的综合评价，主要

是分析这些制度代理人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自己的利益，或是自己的哪些利益会被代理人所顾及，

① 详见 2014 年 11 月原农业部、中央农办、原国家林业局印发的《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试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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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判断他们是否值得信任［7］。本文的制度信任主要指村民对正式制度的信任，主要包括对村党

支部的信任、对村委会的信任、对县乡政府的信任以及对当地司法部门的信任。

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党支部信任的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也是村

庄中最具权威的正式制度代表，统领农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信任的缺失，

不仅会造成农村社会成本的增加，更意味着普遍规则和制度在农村的失灵，会影响社会交换等活动

的进行［13］。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农村土地等资源价值不断显现，农村集体组

织积累了大量资产。但囿于农村集体产权不清晰、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不明确、成员权与用益物权不

衔接等，尤其是在资产管理和运营过程中往往存在着诸如决策过程不民主、资产管理不透明等问

题［14］，在农民权利意识逐渐强化的当下，这些问题必然会对村庄权威制度形成冲击，造成干群关系

紧张，使村民不再信任作为委托人的村干部能恪守职责而不损公肥私。股份合作制改革能促进村

庄治理结构优化和主体能力提升，强化委托—代理关系，抑制集体资产管理中的寻租等不法行为，

从而增进农民对村党支部的信任。

2.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委会信任的影响。村委会是经过农民民主选举而产生的基层群众自治

组织。村委会等自治组织在组织职能和运行方式上长期受到政府部门的强烈影响，甚至成为政府

部门在社会领域的延伸［15］。现实中很多地方的集体“三资”是由村委会实际代管，村委会干部在资

产管理运营中存在利用信息优势寻租的可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干部和

村民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其寻租的可能性［16］。此外，村委会作为一个群众自治组织，其职能也逐

步从管理转向服务，改革后发展壮大的集体经济可以为村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苏州

枫桥街道的“政经分开”、杭州江干区的“股社分离”都对村庄的治理体系进行了重构，将村各项社会

职能划归社区管理，经济职能则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在村民（居民）和村委会（社区）这种新

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下，村委会的功能和职责更加明确，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也得到了提升，个体对组织和制度的信任也会增进。

3.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县乡政府信任的影响。县级政府是职能部门设置最完整的基层政府，是

协调处理基层重大事项以及重大问题的“一线指挥”［17］。而乡镇政府为村级组织的上级指导和管理

部门，在经历了“乡财县管”“撤乡并镇”的改革后，不再是一级完整的政府，在制定、执行政策与提供

公共服务、促进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着权力和能力上的不足，也因此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导致民众

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缺失。也有学者把对县乡政府的信任看作政治信任［18-19］，因为政治信任与制度

信任有着较高的重合度。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对公共产品供给和民生福利的需求已经超

越经济增长，成为对政府信任的新源泉。但现实中，县乡政府并非根据村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

来分配资源，而是以自利性满足为目的，这势必引致县乡政府与村级组织和农民之间关系的疏

离［20］。股份合作制改革后，县乡政府为激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推动更多项目进村，对村庄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理论上会增加农民对县乡政府的信任。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是一

个理性计算的过程，当政策与农民预期不相符时，这种信任便会下降［21］。而且，改革是否会促进村

民对政府的信任，很难从理论上解答，需要对数据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4.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当地司法部门信任的影响。司法部门与其他政府机构相比具有特殊性，

司法部门信任狭义上是指对法院等司法机构的信任，而广义上则包含了对整个司法体系的信任［22］。

司法信任的形成离不开制度权威和制度刚性。相较于改革前“看似人人有份、实则人人无份”的产

权虚设，股份合作制改革赋予了集体成员股份权能，保障了其合法权益，促进了村民对司法体系和

制度的信任。有学者通过对北京市昌平区的调研发现，股份合作制改革后该区的信访案件大幅下

降，其中因拆迁、征地补偿等敏感问题引致的案件比例下降到了 6%，比改革之前足足下降了 40%，

因集体收益分配出现的纠纷也明显减少［23］。但赵新龙通过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有关农村集体资

30



第 8 期 胡伟斌 黄祖辉：集体产权改革与村庄信任增进：一个实证研究

产股份量化纠纷的 681 份裁判文书，发现 2015—2017 年文书数量比改革试点推进前呈现总量剧增

且增幅很大，平均每年增加 186 份［24］。由此可见，股份合作制改革后村民纠纷增加抑或减少存在现

实差异，理论上也很难具体做出改革对司法部门的信任产生何种影响的判断。

（二）股份合作制改革与人际信任

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对原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重构，不仅影响个体对组织和制度的肯定

与认同，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对逐渐缺乏张力的人际信任产生影响。本文将村庄内部的人际信任

分为四类：对亲友的信任、对近邻的信任、对同村人的信任以及人口流动背景下对外来人的信任。

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亲友信任的影响。中国的乡土社会基于熟人网络，血缘关系和宗族力量

交织的强连带［25］是信任的主要来源。亲密和情感是强连带的典型标志，情感依赖促使个体愿意向

别人表达善意，可以大大抑制机会主义的倾向，促成双方善意的互动，增加彼此信任［26］。因此，对于

宗族网络比较紧密的村庄，基于典型的熟人交易逻辑［27］，亲友或族人间的信任是相对固化的，改革

与否对其影响不大。但对于宗族网络较疏的村庄，借改革契机廓清以往集体产权在宗亲间的模糊

占有，有利于增强亲友间的信任。因此，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亲友信任的影响要结合村庄宗族网络等

特征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无法从理论上给出确凿的判断。

2.股份合作制改革对近邻信任的影响。个人对亲友和对近邻的信任是有差异的［28］，对亲友的信

任通常会强于对近邻的信任。因为乡村群落是以血缘和宗族为基础构建而成的，乡土社会按照血缘

和宗族关系像波浪般层层向外推送，形成了内紧外疏的差序格局。近邻是除亲人外最值得信赖的对

象，“远亲不如近邻”很好地诠释了这种信任关系。但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农地的家户经营

触发了农民的私利意识，这种意识由于近些年来公共领域的衰落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制约，反而在

不断物化中恣意膨胀，这种情境下农民的认同对象也开始从社区层面退至家庭乃至个体层面。农民

利益分化是导致邻里关系淡化和信任体系崩塌的一个重要原因，利益分化同时对个体的物化倾向产

生了重要影响，造成人与人之间在物质上的相互攀比，而邻里又是村庄群落里除亲人外彼此信息较

为对称的，导致邻里之间容易出现产权纠纷与利益矛盾。有学者在四川、广东省等地进行专题调研

后发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显有益于干群和邻里关系改善［29］。

3.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同村人信任的影响。认同作为一种地方性的共识，通常被视作解释组织

内部信任与知识分享的重要因素［30］，它是区域内人们对规则所形成的共识。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发

展对乡村造成了强大的冲击，传统乡村经济社会结构开始松解和重构，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

变。在原子化的村庄，家庭之外很难形成强有力的认同与行动单元［31］。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

变迁，农民之间的职业和社会关系分化十分明显，农村社区成员的异质性问题也导致人际信任出现

了裂痕。股份合作制改革对集体组织成员的身份进行了重新界定，廓清了利益对象及利益分享边

界，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获益期望要置于组织的发展之中，形成共同的愿景。而共同愿景的达成有

益于提高组织成员间的信任程度［32］，股份合作制改革本身是在村民高度认同和参与下实施的，通过

改革强化了村民和村集体的组织关联、经济关联及社会关联，村民个体之间的关联也变得紧密，有

利于增强个体对组织和群体的认同。这也使个体从村集体共有财产中攫取资源的倾向受到抑制，

因为价值认同会提升个人对组织的义务感知，形塑个体的实际行为［33］，从而增进个体间的信任与合

作。股份合作制改革不仅促进了农村生产经营合作，也增强了村社共同体意识和集体凝聚力，具有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聚合的双重意义。

4.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外来人信任的影响。一般而言，从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两方面来看，外来

人群对社区的认同感普遍较低，参与社区活动也较少，且与社区和其他个体的关系存在一定的距

离，原住村民也难以与其建立真正的信任。股份合作制改革对这种人际信任并不会造成影响。因

31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5 2 卷

为在原住村民眼里，外来人并非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不构成利益威胁。但也存在着一些

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特殊情况，例如由于灾害或其他原因，有些人很早就背井离乡，长期在外地村庄

里劳动生产，也有了相对固定的居所，但户籍一直没有迁入新村庄。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工

作就是按照制度法规、历史原因、现实评判和民主评议等原则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各地的

实际做法并不统一。农村集体资产股份量化改革可能会侵犯这类具有相同身份又存在异议的特殊

群体的利益［24］，也有可能保障他们的权益，这取决于地方的具体做法。因此，从理论上很难阐明股

份合作制改革是否一定能增进对外来人的信任。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过程，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的影响可概括为图 1 所示的

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调查，该调查项目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

展研究院（CARD）农村社区治理研究团队于 2018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村社和家户调查，调查对

象主要为我国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以及 15 周岁以上的农村居民，调查有效样本分布于全国 18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村庄社区样本为 87 个，农村居民样本为 1 657 人。

（二）变量定义

1. 因变量。本文因变量村庄信任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两类，均为农户主观感知变量。其

中，制度信任包括对村党支部信任、村委会信任、县乡政府信任和司法部门信任。问卷中对制度信

任的定义为：“您信任以下各个部门吗？1.根本不信任；2.有所信任；3.完全信任。”人际信任包括亲

友信任、近邻信任、同村人信任和外来人信任。问卷中对人际信任的定义为五级量表，以亲友信任

为例：“您对您的亲友信任吗？1. 非常不信任；2. 不太信任；3. 一般；4. 比较信任；5. 非常信任。”由此

可见，本文所设置的信任维度是比较周全的，基本覆盖了当前村庄信任体系中的大部分指标。

2.关键自变量。本文主要关注的自变量是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村庄问卷中设置了问

题“是否已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来进行识别。之所以将问题设置为改革“是否已实行”而不是“是否

已完成”，是因为国家推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试行工作始于 2014 年，目前大多数地区仍在进行中。

尽管东部沿海地区很早就开始了探索，但各地做法不一且大多数是分阶段动态进行的。同时，为保

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

制度信任

人际信任

司法部门信任

县乡政府信任

村党支部信任

村委会信任

+

+

+/-

+/-

亲友信任

近邻信任

同村人信任

外来人信任

+

+

+/-

+/-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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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调研数据的真实性，问卷还设置了检验问题“本村进行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进展程度如何”，受访者

选项分为“没有实行”“准备实行”“正在实行”“接近完成”和“已经完成”五项。该问题既用于校验调

研数据的准确性，也可以用为模型稳健性检验中的替代变量。

3.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是农户个体特征变量和村庄特征变量。农户个体特征变量

主要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是否为村干部、收入水平认知和村民道德水平。村庄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村

庄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村庄类型、是否征地拆迁和第一大姓占比。此外，考虑到地区差异的

影响，本文还加入了东、中、西部地区的控制变量。表 1 对本文主要变量的基本定义及统计特征进

行了描述。

（三）模型构建与内生性探讨

1. 基本模型构建。由于本文的因变量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两个维度，其中制度信任的相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因变量（制度信任）

村党支部信任

村委会信任

县乡政府信任

司法部门信任

因变量（人际信任）

亲友信任

近邻信任

同村人信任

外来人信任

关键自变量

股份合作制改革

控制变量（农户个体特征）

年龄

村干部

收入水平认知

村民道德水平

控制变量（村庄特征）

村庄人口规模

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一大姓占比

征地拆迁

村庄类型

地区虚拟变量

定义

1.根本不信任；2.有所信任；3.完全信任

同上

同上

同上

1.非常不信任；2.不太信任；3.一般；4.比较信任；5.非常信任

同上

同上

同上

是否已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是＝1，否＝0）

年龄/岁

是否为村干部（是＝1，否＝0）

1.很贫困；2.贫困；3.平均水平；4.富裕；5.很富裕

1.很不好；2.不太好；3.一般；4.较好；5.很好

村庄常住人口对数

本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对数

本村第一大姓占村总人口比例

2000—2015 年本村是否有过征地拆迁（是＝1，否＝0）

1.城（镇）中村；2.中心村；3.合并村；4.传统村

东部地区（是＝1，否＝0）

中部地区（是＝1，否＝0）

西部地区（是＝1，否＝0）

均值

2.216

2.214

2.214

2.378

4.109

3.835

3.835

2.910

0.263

47.48

0.049

2.893

4.637

6.464

9.274

41.28

0.483

2.869

标准差

0.619

0.634

0.634

0.621

0.823

0.853

0.853

0.870

0.440

13.69

0.217

0.542

0.481

1.084

0.698

21.95

0.500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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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量为三级量表，人际信任的相应变量为五级量表，所有因变量都属于顺序型离散变量，为避免

线性概率模型带来的异方差等问题，采用 Ordered Probit方法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基本模型设定

如下：

Trustki = Col_reformi × β + Zi γ + Ai + μ i （1）

其中，k 表示信任类型，i 表示农户个体，Trustki 为第 i 个农户对所在村庄的 k 种信任水平，

Col_reformi 表示第 i个农户所在的村庄是否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Zi 为包括农户个体特征和村庄

特征的控制变量，Ai 为地区虚拟变量，μ i 为随机误差项。

2. 内生性问题探讨。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在早期是一种典型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但在改

革初具成效后，改革的推动主体就变成了各级政府，因此演变为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从中

央的试点工作和实际调研来看，股份合作制改革一般是由区县以上政府统一部署实施，当前几乎没

有村庄层面选择性或自发性的实践。因此，股份合作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外生性改革。

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户的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属于农户主观评价数据，与股份合作制改革不存在反

向因果关系。农户问卷中虽然也有关于是否已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问题，但为尽量避免内生性，

将村庄问卷中的“是否已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自变量，用村庄变量来代理个体变量一定程度

上也有利于降低内生性。此外，经查阅中央和农业农村部有关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文件以及部

分改革试点区县的实施方案等资料，并未发现中央及地方政府在选择改革试点时将本文关键变量

村庄信任作为考量标准或选点依据，这表明基本不存在自选择问题。本文还通过添加、筛选农户个

体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并加入地区和村庄类型控制变量，尽可能避免遗漏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表 1，在制度信任中，村民对司法部门的信任程度最高，其次是对村党支部的信任。整体

而言，村民对制度的信任程度较高。在人际信任中，村民对亲友的信任程度最高，这也符合中国乡

村以血缘和亲情为基础的村庄社会信任特征。村民对外来人的信任程度最低，说明在村庄生产和

生活共同体中，对内部成员的信任要大于对外来人的信任。为避免分析过程中出现歧义，本文将制

度信任的三级量表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成为五级量表。标准化处理如式（2）①：

Y = ( )B- A × ( )x- a / ( )b- a + A （2）

其中，a 表示标准化处理前量表的最低值，b 为最高值；A 表示标准化处理后量表的最低值，B 为

最高值，x 为量表各类值。标准化处理后，制度信任的量表由 1、2、3 变为 1、3、5。表 2 根据村庄股份

合作制改革与否对样本村民进一步做了分组比较。就制度信任均值而言，已经进行了股份合作制

改革的村庄普遍要高于还没有进行改革的村庄。其中，村民对村党支部的信任，在已经改革与没有

改革的村庄中的均值差为 0.260 且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提高幅度为 7.7%。股份合作制改革后，

村民对村委会的信任程度提高了 0.148 且在 5% 水平上显著，村民对县乡政府的信任程度虽略有下

降，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村民对司法部门的信任程度在未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村庄中平均为

3.728，在已进行改革的村庄中上升为 3.840，差值为 0.112 且在 10% 统计水平上显著，约提高了 3 个

百分点。

从人际信任来看，农户对亲友的信任程度是最高的，在未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村庄中为

4.052，而在已进行改革的村庄中为 4.241，差值为 0.188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上升幅度约为 4.6%。

① 参考 https：//www.ibm.com/support/pages/node/422073，2022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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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对近邻的信任程度由 3.781 提高到 3.973，上升幅度约为 5.1%；对同村人的信任程度是人际

信任中提升幅度最大的，达到了 7.2%。而对外来人的信任，在对比组中的差值并不显著。

（二）基准回归分析

1.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的影响

表 3 报告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的回归结果。第（1）列结果表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

党支部信任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 1% 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股份合作制改革能显著促进村

民对村党支部这一农村权威组织的信任。同理，根据第（2）列和第（4）列的结果，股份合作制改革同

样促进了村民对村委会和司法部门的信任，其中对村委会信任的影响系数值仅低于对村党支部的

信任。但在第（3）列，对县乡政府信任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可能的解释是，股份合作制改革

都是以村、组一级为单位进行，改革过程中的主要执行者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它们作为正式制度

的代表与村民的接触最多，而且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是集体资产的管理主体，改革对其影响最大，既

削弱了其在资产管理上的控制权，也减小了其可能存在的利益空间，使管理更透明、更民主、更公

正，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更多村民的信任。司法部门与其他政府机构相比具有特殊性，这种信任

一般是长期形成的，很难受到判决、纠纷等的短期影响。而县乡政府作为上级指导和管理部门，正

向接触会提升村民对政府部门的信任，但是在农村，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有着双重代理人身份，在基

层政权和村民间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信息枢纽作用，因此，改革以后村民对县乡政府的信任

的变化并不显著。

表 3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的影响

股份合作制改革

年龄

是否村干部

收入水平认知

村民道德水平

0.495***

（0.119）

0.011***

（0.003）

1.193***

（0.231）

0.108

（0.077）

0.153*

（0.078）

0.400***

（0.114）

0.006**

（0.003）

1.358***

（0.240）

0.051

（0.080）

0.160**

（0.078）

0.015

（0.112）

0.008***

（0.003）

1.230***

（0.233）

0.102

（0.080）

0.107

（0.079）

0.323***

（0.115）

0.007**

（0.003）

1.096***

（0.245）

0.012

（0.083）

－0.027

（0.080）

变量
（1）

对村党支部信任

（2）

对村委会信任

（3）

对县乡政府信任

（4）

对司法部门信任

表 2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人际信任的影响的统计性分析

分组

已改革

未改革

差值

比率

制度信任

村党支部

3.634

（0.638）

3.374

（0.035）

0.260***

0.077

村委会

3.551

（0.648）

3.403

（0.036）

0.148**

0.043

县乡政府

3.597

（0.062）

3.646

（0.033）

－0.049

－0.013

司法部门

3.840

（0.590）

3.728

（0.035）

0.112*

0.030

人际信任

亲友

4.241

（0.785）

4.052

（0.831）

0.188***

0.046

近邻

3.973

（0.822）

3.781

（0.852）

0.192***

0.051

同村人

3.663

（0.880）

3.412

（0.813）

0.251***

0.074

外来人

2.958

（0.872）

2.885

（0.874）

0.074

0.02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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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人口规模

是否征地拆迁

村庄类型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一大姓占比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观测值

0.363***

（0.045）

－0.341***

（0.087）

0.000

（0.036）

0.029

（0.078）

－0.005**

（0.002）

0.206*

（0.108）

－0.005

（0.132）

968

0.349***

（0.045）

－0.297***

（0.088）

0.013

（0.036）

0.040

（0.081）

－0.005**

（0.002）

0.265**

（0.105）

－0.008

（0.135）

970

0.273***

（0.052）

－0.179**

（0.089）

0.035

（0.036）

－0.023

（0.085）

－0.005**

（0.002）

－0.054

（0.101）

－0.405***

（0.139）

968

0.374***

（0.050）

－0.059

（0.088）

0.113***

（0.037）

－0.043

（0.084）

－0.004**

（0.002）

－0.145

（0.102）

－0.535***

（0.145）

966

续表3

变量
（1）

对村党支部信任

（2）

对村委会信任

（3）

对县乡政府信任

（4）

对司法部门信任

从其他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来看，年龄、是否为村干部、村庄人口规模、是否征地拆迁以及第一大

姓占比这几个控制变量对制度信任有着显著影响。其中，年龄、是否为村干部和村庄人口规模都是

正向影响制度信任的，即年龄越大、身份为村干部以及所在村庄人口规模越大，村民对制度信任的程

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低；而是否征地拆迁和第一大姓占比这两个变量是负向影响制度信任的，对于有

过征地拆迁的村庄而言，村民对村党支部、村委会以及县乡政府的信任程度都是降低的，而对司法部

门的影响则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征地拆迁的敏感性极高，关乎村民的切身利益，征地拆迁发布主

体一般是县乡政府部门，而具体推进和落实主体一般是村治组织，征地拆迁是政府和村民双方博弈

的结果，容易引致百姓对村两委及上级部门的不信任。而第一大姓占比作为衡量村庄社会网络疏密

或宗族势力强弱的重要表征变量，在社会网络较密和宗族势力较强的村庄，由于非正式制度能够在

村庄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对正式制度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村民在民事纠纷等事务上更依赖于非

正式制度。这也符合当前乡村治理中积极推进法治、自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

2.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表 4 是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人际信任的回归结果。从第（1）列来看，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亲友信任

的影响在 10% 水平上显著。但系数值比后两列要小，说明股份合作制对亲友信任虽有促进作用，但

作用幅度小于后两列，因为血缘和情感关系为基础的信任一直是村庄人际信任中最为稳定的，受外

界影响并不大。根据第（2）列，股份合作制改革对近邻信任的影响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改革

极大地促进了邻里信任。根据第（3）列，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同村人信任的影响系数在 1% 水平上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其影响系数是人际信任中最大的，表明改革在最大程度上提高了村民对同村

人的信任。这一结果符合本文的理论分析，即股份合作制改革有利于增进村庄个体对集体组织和

成员的认同，减少利益分化和矛盾纠纷，能够促进村庄个体间的互信、互惠和合作。根据第（4）列，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外来人信任的影响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改革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村民对外来人的信任。

此外，年龄、是否为村干部、村民道德水平、是否征地拆迁、村庄类型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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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对人际信任也具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身份为村干部、所在村庄村民道德水平普遍较高、

村庄类型越是倾向传统型、村庄经济水平越高，改革对村民人际信任的影响程度就越高，反之则越

低；而在有过征地拆迁的村庄，由于征地拆迁意味着不菲的补偿金，必然牵涉众多个体利益，这对原

本的人际信任体系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冲击，因而降低了村庄的人际信任。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大姓

占比在对另外三种信任影响不显著的情况下，却对外来人的信任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

第一大姓占比越高，说明村庄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就越强，而村民为了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信任，会与

宗亲之外的人建立起联络圈子，从而促进了他们对外来人的信任。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关键自变量。考虑到可能存在某些不可控因素而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为了检验上

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换关键自变量的方法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主要是用调研问卷

中原校验问卷有效性问题“本村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进展程度如何”来替换本文的关键自变量“是否

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股份合作制改革进展程度”变量共分为五个量级：1.还未进行；2.准备进

行；3.正在进行；4.接近完成；5.已经完成。因此在检验模型中，关键自变量的取值也从 0、1 变为 1、

表 4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变量

股份合作制改革

年龄

是否村干部

收入水平认知

村民道德水平

村庄人口规模

是否征地拆迁

村庄类型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一大姓占比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观测值

（1）

亲友信任

0.174*

（0.098）

0.005*

（0.003）

0.277

（0.210）

0.036

（0.078）

－0.014

（0.074）

－0.154***

（0.049）

－0.159*

（0.082）

－0.069**

（0.033）

0.117

（0.075）

－0.002

（0.002）

0.063

（0.092）

－0.627***

（0.141）

971

（2）

近邻信任

0.381***

（0.095）

0.011***

（0.003）

0.552***

（0.176）

0.044

（0.079）

0.209***

（0.074）

0.023

（0.043）

－0.312***

（0.082）

－0.042

（0.033）

0.149**

（0.073）

－0.001

（0.002）

0.259***

（0.089）

－0.312**

（0.140）

972

（3）

同村人信任

0.392***

（0.099）

0.021***

（0.003）

0.601***

（0.158）

0.087

（0.075）

0.174**

（0.073）

0.039

（0.042）

－0.519***

（0.081）

－0.069**

（0.032）

0.299***

（0.074）

0.001

（0.002）

0.325***

（0.093）

－0.224*

（0.132）

972

（4）

外来人信任

0.174*

（0.099）

0.013***

（0.003）

0.544***

（0.168）

－0.007

（0.071）

0.212***

（0.073）

0.075

（0.047）

－0.518***

（0.084）

－0.080**

（0.034）

0.390***

（0.077）

0.005***

（0.002）

0.562***

（0.095）

0.124

（0.135）

968

37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5 2 卷

2、3、4、5，稳健性检验结果报告在表 5 和表 6。从表 5 可以看出，替换了关键自变量后，除对县乡政

府信任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余三个系数都在 1%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为正。对比表 3 的基准

回归，除了整体系数有所下降，其余都高度一致，影响作用大小也依次为对村党支部信任、对村委员

会信任和对司法部门信任，说明基准回归模型的稳健性较好，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确能够提升村民的

制度信任。

从表 6 也可以看出，替换了关键自变量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人际信任四个变量的影响系数仍

然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与表 4 一样，系数最大的仍是对同村人的信任，其次为对近邻的信任。

略有不同的是，稳健性检验区分出对外来人的信任提高程度要稍大于对亲友的信任。综合上述分

析，说明人际信任的基准模型也是较为稳健的，再次验证了股份合作制改革能有效地增进村民的人

际信任。

2.自选择偏误问题。尽管中央及地方的改革试点文件中没有明确将本文关键变量村庄信任作

为改革试点的选择依据，但在具体实践中不排除个别试点区县非随机选择试点村而导致自选择问

题。因此，为了降低样本选择偏差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进一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检验

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效果。首先利用 Logit模型计算每个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村庄的倾向得分，模

型中的协变量与基准回归中村庄特征控制变量保持一致，包含村庄人口规模、是否征地拆迁、村庄

类型、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第一大姓占比；然后根据倾向得分，为改革村庄匹配对照组，通常使用最

近邻匹配法、核匹配法和半径匹配法进行匹配。为了保证匹配质量，本文同时进行了平衡性检验和

共同支撑检验，以确保两组样本除了“是否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这一处理指示变量的差异外，其他

变量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以减少样本选择偏误，得到更加真实的结果。表 7 为使用核匹配法得到的

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匹配前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较大，而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

化偏差均大幅减小。而且所有变量 T 检验的结果都不拒绝处理组与对照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

表 5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股份合作制改革进展程度

农户特征变量

村庄特征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

观测值

（1）

对村党支部信任

0.207***

（0.031）

控制

控制

控制

968

（2）

对村委会信任

0.202***

（0.030）

控制

控制

控制

970

（3）

对县乡政府信任

0.046

（0.028）

控制

控制

控制

968

（4）

对司法部门信任

0.075***

（0.029）

控制

控制

控制

966

注：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一样，下同。

表 6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人际信任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股份合作制改革进展程度

农户特征变量

村庄特征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

观测值

（1）

亲友信任

0.066***

（0.025）

控制

控制

控制

971

（2）

近邻信任

0.115***

（0.025）

控制

控制

控制

972

（3）

同村人信任

0.127***

（0.025）

控制

控制

控制

972

（4）

外来人信任

0.090***

（0.025）

控制

控制

控制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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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这说明 PSM 有效减少了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即村庄特征差异，满足随机实验的

要求。

本文在匹配后剔除了共同支撑域之外的样本，并对匹配成功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由表 8 可

知，匹配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党支部、村委会和司法部门信任的影响仍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而

对县乡政府信任的影响同样不显著，这与表 3 基本回归所报告的结果一致，表明上文股份合作制改

革对制度信任的影响估计是稳健的。

从表 9 可见，匹配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亲友信任的影响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对近邻和同村

人信任的影响仍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表 4 前三列报告一样。略有不同的是，匹配后股份合

作制改革对外来人信任的影响由原来 10% 水平上显著变得不再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由于存在

严格的成员身份界定，流动性较大的村庄外来人口不可能成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是股份合作

制改革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因此改革与否并不会影响村民对外来人的信任。

表 7 匹配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村庄人口规模

是否征地拆迁

村庄类型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一大姓占比

地区变量

样本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均值

处理组

6.252

6.509

0.429

0.558

2.960

2.768

9.834

9.525

47.24

36.182

1.174

1.337

对照组

6.546

6.440

0.556

0.499

2.867

2.758

9.131

9.512

36.479

35.931

1.867

1.381

标准化偏

差/%

－40.5

9.6

－25.6

11.9

7.6

0.8

113.5

2.1

46.8

1.1

－126.5

－8

偏差减

少/%

76.4

53.5

89.1

98.1

97.7

93.7

T 检验

t

－5.80

0.97

－3.92

1.12

1.17

0.08

17.27

0.22

7.65

0.12

－17.87

－0.74

p>|t|

0.000

0.333

0.000

0.262

0.242

0.940

0.000

0.827

0.000

0.905

0.000

0.462

表 8 匹配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股份合作制改革

农户特征变量

村庄特征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

观测值

（1）

对村党支部信任

0.447***

（0.132）

控制

控制

控制

553

（2）

对村委会信任

0.361***

（0.128）

控制

控制

控制

553

（3）

对县乡政府信任

－0.007

（0.128）

控制

控制

控制

553

（4）

对司法部门信任

0.366***

（0.136）

控制

控制

控制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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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质性分析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即改革对不同条件和禀赋的村庄或农户

信任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下文将分别从村庄层面和农户层面予以分析。

1.村庄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从村庄层面来看，不同类型的村庄由于其结构、地理和资源禀赋不同，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

信任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根据调研问卷里村庄类型的四个选项，即城（镇）中村、中心村、合并村

和传统村，本文将前三类村庄类型合并为非传统村，第四类保留为传统村，调整划分后两组样本量

大致相近。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本文又将其分为沿海村和内

陆村两种类型。

由图 2 可见，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党支部信任的影响在传统村和非传统村都显著为正，而在后者

中的系数明显要高于前者，说明在非传统村中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从沿海村与内

陆村的分组来看，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党支部信任的促进作用在沿海村中较为显著，而在内陆村中不

显著。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改革对村委会信任的促进作用上。与前面基准回归相似，股份合作制

改革对县乡政府信任的影响在两个分组中依旧不显著。而对司法部门的信任，从第一种分组来看，

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促进效果在传统村要略优于在非传统村；而在第二种分组中，股份合作制改革的

促进效果只在沿海村中较为显著，在内陆村中不显著。

由图 3 可见，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亲友信任的影响在非传统村和沿海村显著为正，而在传统村和

内陆村的影响并不显著。综合而言，在沿海的非传统村中，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亲友信任的促进作用

最为明显，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对近邻信任的促进上。而对同村人的信任，无论是在哪种类型的村

庄，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促进作用都是显著的。在非传统村中，改革对同村人信任的增进效应要大于

在传统村中。可能的原因是改革前非传统村由于受到更多的外部冲击，如撤村建居、村组合并、征

地拆迁等，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或因利益纠葛而相互猜忌，而股份合作制改革强化了集体成员

的经济、社会和组织关联，有效促进了村庄内部的交流和互动，从而增进了彼此信任。在对外来人

的信任上，改革的促进作用在非传统村和沿海村中更为明显。

表 9 匹配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人际信任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股份合作制改革

农户特征变量

村庄特征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

观测值

（1）

亲友信任

0.206*

（0.113）

控制

控制

控制

554

（2）

近邻信任

0.356***

（0.112）

控制

控制

控制

554

（3）

同村人信任

0.312***

（0.117）

控制

控制

控制

554

（4）

外来人信任

0.139

（0.111）

控制

控制

控制

554

-0.5
传统村 非传统村 内陆村 沿海村

(a)村党支部信任 (b)村委会信任 (c)乡镇政府信任 (d)司法部门信任

0.0 0.5 1.0 -0.5 0.0 0.5 1.0 -0.5 0.0 0.5 1.0 -0.5 0.0 0.5 1.0

图 2 股份合作制改革影响制度信任的村庄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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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户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本文对农户层面的异质性问题做进一步探讨。首先，按农户是否以农业经营为主将样本农户

划分为非农就业和农业经营两组；然后，按农户的受教育年限均值将样本农户分为低教育程度和高

教育程度两组。从图 4 的估计结果来看，对于非农就业的农户而言，股份合作制改革在促进其对村

党支部和村委会信任上作用比较显著；而对于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而言，这一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对于非农就业的农户，一方面，股份合作制改革有利于释放村庄发展活力，可能会带

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网络会比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更广，更易获取丰富又有

价值的信息，这将进一步影响其认知和信念［34］，从而提高其对村庄正式制度的信任。无论是对于从

事农业经营还是非农就业的农户，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县乡政府和司法部门信任的影响均不显著。

此外，从受教育程度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尽管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信任的影

响在两个分组中都具有显著性，但在低教育程度组的统计显著性更优，系数也更大，这说明对于低

教育程度农户群体，改革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信任的影响程度更为明显。同样，无论农户教育程度

如何，两个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改革对县乡政府和司法部门信任的影响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图 5 为农户异质性对人际信任影响的分组估计结果。根据图 5（a），股份合作制改革只有在高

教育程度组中，对亲友信任的促进作用是显著为正的，在其余三个组中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根据

图 5（b），改革对近邻信任的促进作用在从事农业经营组中较为显著，系数也较大，说明改革能显著

促进从事农业经营的村民的近邻信任。原因在于，从事农业经营的村民在村庄生产生活的时间要

普遍长于非农就业的村民，其邻里接触频繁，关系更紧密，而且农业生产需要更多的互惠互助，邻里

是农忙时节互助的主要对象。从图 5（c）对同村人信任的分组回归来看，两组系数均显著为正，其中

从事农业经营的村民在改革后对同村人信任的提高程度要明显大于非农就业的村民，原因是从事

农业经营的村民与村庄关系更紧密，社区认同感更强，农业生产的互助需要也促进了他们与村庄内

其他人的互惠合作。高教育程度组的村民在改革以后对同村人信任的提高程度反而不如低教育程

度组的村民。图 5（d）对外来人信任的分组回归结果表明，两组系数均不显著。

(a)亲友信任 (b)近邻信任

传统村 非传统村 内陆村 沿海村

(c)同村人信任 (d)外来人信任

-0.5 0.0 0.5 1.0 0.0 0.5 1.0 0.0 0.2 0.4 0.6 0.8 -0.5 0.0 0.5 1.0

图 3 股份合作制改革影响人际信任的村庄异质性分析

非农就业 农业经营 低教育程度 高教育程度 

(a)村党支部信任 (b)村委会信任 (c)乡镇政府信任 (d)司法部门信任

0.0 0.5 1.0 0.0 0.5 1.0 -1.0 -0.5 0.0 0.5 -0.5 0.0 0.5 1.0

图 4 股份合作制改革影响制度信任的农户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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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讨论：代理人角色增强与村庄信任增进

在村级组织中，村党支部居于领导核心地位，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机构主要负责公共事务管

理，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般情况下都依附于上述两种组织，负责人也是由村两委主要干部兼任。村级

组织的管理人员一般统称为村干部，作为村庄体制内精英，他们扮演着国家和村庄双重“代理人”的

角色。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在履约时可能通过“隐藏性行动”来追求私利，产生道德风险。

村干部处于国家权力和村庄本土权力中，具有合法性权威和本土性权威。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

下，他们会创造机会去谋求个人利益，甚至利用乡村的矛盾来谋求私利［35］。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后，

村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有了提高，体制外精英也有了更多参与村庄治理的机会，这对村庄原有

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新形势下，村干部势必要提高自身素质，端正作

风，提高现代管理和经营能力，才能赢得村民信任，获得连任。

表 10 为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级组织与村干部角色增强的影响，因变量测度采用村民的主观评

价（1—5 分）。根据第（1）列和第（4）列的结果，改革对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代理角色增强效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对村党支部角色增强的影响要大于对村委会。这与近年来中央不遗余力地

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党组织在基层核心领导作用的举措密切相关。第（2）列和第（5）列分别为

对村主任和村支书角色增强的促进作用，可见改革对村主任角色增强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村支书。

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村支书会受到上级党组织以及党纪的约束，过去村主任在履职中容易出现散

漫化和自由化倾向，加上有些地区的村民自治制度弱化，民主选举也流于形式。改革会增强对村主

任的约束作用，使其履职态度和行为作风都发生较大改进，同时对村两委其他干部也产生了较大的

正向影响。

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后，村庄代理人角色得到增强，其对村庄事务的处置也会更加勤勉和富有责

任感。当村集体与乡镇政府发生利益冲突时，村干部也会更多地偏向本村的集体利益。在浙江开

化县 DS 村调研时，发现当地政府与村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村干部会更多地考虑村庄利益。该村

在多年前已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村中大量土地已被征用。由于该村交通区位优越，当地政府想

用村中的一块土地建一个加油站。而村里考虑到土地稀缺，这块地想通过村集体或委托其他市场

(a)亲友信任 (b)近邻信任 (c)同村人信任 (d)外来人信任

-0.5 0.0 0.5 0.0 0.5 1.0 1.5 0.0 0.5 1.0 1.5 -0.5 0.0 0.5 1.0
非农就业 农业经营 低教育程度 高教育程度 

图 5 股份合作制改革影响人际信任的农户异质性分析

表 10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级组织及村干部角色增强的影响

变量

股份合作制改革

农户特征变量

村庄特征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

观测值

（1）

村委会

0.362***

（0.108）

控制

控制

控制

972

（2）

村主任

0.500***

（0.109）

控制

控制

控制

972

（3）

村委其他干部

0.453***

（0.106）

控制

控制

控制

972

（4）

村党支部

0.491***

（0.108）

控制

控制

控制

971

（5）

村支书

0.394***

（0.108）

控制

控制

控制

972

（6）

支部其他干部

0.326***

（0.106）

控制

控制

控制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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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来进行商业开发，使村集体和村民能得到长期分红收益。因此，加油站项目遭到了全体村民的

反对。当地政府希望并要求村干部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村两委主要干部面临极大压力。在访谈

中，有村干部直言：“现在是夹在政府要求和村民诉求的缝隙中，如果答应政府要求了，以后必定会

被全村人和子孙后代唾弃。所以我们干部们决定一定要守护好村集体利益，现在老百姓们都很信

任与支持我们。”村干部的角色定位是基于其目标效用函数，包括个人利益分红等经济性收益和信

誉、威望等社会性收益。综合而言，村干部村庄代理人角色的增强，对村庄信任的增进存在以下主

要路径。第一，村干部角色定位偏向村庄，当村集体与外部组织发生利益冲突，会主动维护本村集

体利益，有利于强化村庄共同体的信任。第二，村干部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增强，作风改进，办事公

平公正、效率提高，都会增进村民对正式制度与合法性权威的信任。第三，村干部履职能力提升，能

有效化解村民间的矛盾和纠纷，提高村民的人际信任。

五、结论与启示

村庄信任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调研数据考

察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1）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村党支部信任的影响最强，对村委

会信任的影响次之。（2）在人际信任方面，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亲友、邻里、同村人和外来人信任的影

响均显著为正，其中对同村人信任的影响最大。从控制变量来看，除了征地拆迁是负向影响外，年

龄、是否为村干部、村民道德水平、村庄类型、村庄经济水平均正向影响村民的人际信任。（3）股份合

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就村庄层面而言，改革对党支部和村委会信任的促

进作用在沿海地区的非传统村更为明显，而对司法部门信任的促进作用则在沿海地区的传统村比

较明显。改革对人际信任的促进作用在非传统村和沿海村均显著为正。就农户层面而言，改革对

于非农就业的村民对村两委的信任增进更为明显。（4）改革还增强了村干部的村庄代理人角色，提

高其履职能力，有利于促进村庄信任体系的重塑。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一要重视并发挥信任这一非契约性因素在村庄治理中

的作用，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消除不利于村庄信任的历史与现实因素，重塑和培育新

时代乡村信任体系。二要基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信任体系的作用机理，完善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与乡村社区情感治理的政策协同框架，以集成改革推动村庄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三要

加强村级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使村干部在国家代理人和社区代理人双重属性中把握好均衡

性，既要履行好职责，也要切实维护好集体和农民利益。四要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对集体“三资”的管

理和监管工作，防止村干部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寻租和谋私，促进村民对正式制度的信任以及对集

体的认同，从而提高村庄信任水平和乡村公共情感治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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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and Trust Enhancement in

Villages: An Empirical Study

Hu Weibin Huang Zuhui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As a key dimension of emotional governance in rural communities, trust plays a key role in

lubric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llages. Due to the mobility

of rural population, the weakening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the loss of collective assets, the traditional

trust system in villages is gradually disappearing, which is reflected by the weakening of trust on both

the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not only involves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protects the villagers’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ust system within a village. There have been a rich body of

researches on the former aspect of performance, but the latter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trust of the reform in the village is rare. In order to fill this research gap,

this study creatively explores the spillover impac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on the tru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order change,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1, 657 farmers from 87 villages in 18 provinces. The study enriches and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reform and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as for institutional trust,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villagers’ trust on village Party

branches, village committees and local judicial departments, among which the impact on village Party

branches is the strongest, followed by that on village committees. However,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does not have any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villagers’ trust on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governments. As for interpersonal trust, the reform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villagers’

interpersonal trust on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close neighbors and other fellow villagers, among

which the impact on the trust on the other fellow villagers is the greatest. The above estimation results

have passed the robustness test.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n the trust on outsiders is not significant,

because outsiders are not direct stakeholders of the reform in the village. The effects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on village trust are heterogeneous. At the village level,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n the trust on village Party branches and village committees is larger in non-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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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astal areas, while the effect of trust on the local judiciary is larger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oastal

areas. The effect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non-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coastal villages. Based on an

analysis on individual farmers, the effect of trust on the “two committees” of the villages is larger for

farmers engaged in non-agricultural work than for those who are only engaged in farming. In addition,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enhances the role of village cadres as village

agents, improves the work style of performing their duties, and actively safeguards the interests of the

village, which effectively ea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dres and the villagers and reshapes the

village trust system.

The abov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and public emotion governance in villages. Fir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 as an opportunity to speed up the cultiv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trust system, and promote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rosperity of the

villagers. Second, it is desirable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 organizations and cadre team,

thereby to fortify the dual roles of village cadres as state agents and community agents. The cadre team

should not only implement the policies of higher leve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ut also actively

deliver the demands of the villagers upwards, thus to improve the villagers’ trust on the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ir sense of collectiv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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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长三角一体化的老年照护保障与服务论坛成功举行

2022 年 8 月 13 日，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老龄和健康研究中心主办的“面向长三角一体化的老年照护保障

与服务论坛”在杭州成功举行。论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地的高等学校、科

研机构、医疗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卫生健康部门、保险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等的 150 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深入探讨建立老

年照护保障制度、发展老年照护服务事业的时代之路。论坛开幕式由浙江大学老龄和健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保障学

会副会长何文炯教授主持。

论坛开幕式之后举行了学术主旨演讲，分别由何文炯、张跃华、刘晓婷、杨一心、何铨等主持。复旦大学吴玉韶教授强调

了长期照护对老年人失能风险的根本性作用，区分了养老服务中共享社会服务和专属老年服务的区别，并从理念、制度、家

庭、机构、环境和人才六个角度提出了构建长期照护体系的构想和重点。南开大学朱铭来教授聚焦天津市长期照护保障实

践，讨论了长期照护保险经办管理中的现实问题，指出长期照护保险作为独立的险种应在收支平衡的原则下协调收费与保

障水平，也需要提高相应的编制配置、信息管理水平。复旦大学封进教授从上海政策实践入手分析了长护险待遇模式对失

能等级评定的影响，指出在长期照护保险经办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现金补贴会对老年人向高虚报失能情况形成激励，

并由此提出了要在科学评估、加强监管的基础上，设置与老年人激励相容的待遇模式。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促进会王先益

副会长通过浙江省福利彩票公益金“老年人临终关怀救助服务”项目，介绍了临终关怀从医疗评估、医护服务、生活照料到心

理关怀的全流程服务，提出从全民教育、公共服务、志愿服务等角度突破临终关怀在社会认知、立法、服务动力方面遇到的

困境。

本届论坛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聚焦长期照护保障与服务核心议题，促进学界、业界和政府有关部门

的交流与对话，共同推动构建长三角一体化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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